
 

 

 

 學年度第   學期 交換交換交換交換/延修生延修生延修生延修生至本校至本校至本校至本校 超修學分超修學分超修學分超修學分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西元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姓名  性別  學號  

來臺學系  

聯絡電話  

申請修讀科目申請修讀科目申請修讀科目申請修讀科目 (以學分為限以學分為限以學分為限以學分為限) 

開課單位  學制  審核意見 審核人簽章 

課程名稱  1 

課程代碼(7 碼)  學分  

□同  意 

□不同意 
 

開課單位  學制  審核意見 審核人簽章 

課程名稱  2 

課程代碼(7 碼)  學分  

□同  意 

□不同意 
 

開課單位  學制  審核意見 審核人簽章 

課程名稱  3 

課程代碼(7 碼)  學分  

□同  意 

□不同意 
 

開課單位  學制  審核意見 審核人簽章 

課程名稱   4 

課程代碼(7 碼)  學分  

□同  意 

□不同意 
 

開課單位  學制  審核意見 審核人簽章 

課程名稱  5 

課程代碼(7 碼)  學分  

□同  意 

□不同意 
 

❶單位/系所 ❷單位/系所主管 

  

❸註冊與課務組承辦人 ❹註冊與課務組組長 ❺教務長 

   

超修學分費核計 (教務處填寫) ❻總務處出納組 

簽核 

□ 大學部合計：        學分       鐘點：台幣           元 

□ 研究所合計：       學分      鐘點：台幣          元 

總加總需繳交           元 

 

大學部超過法定 27 學分時，收取費用：  大學部：1 鐘點台幣 2,000 元整。 研究所 1 鐘點 3,000 元整。 

研究所超過法定 15 學分時，收取費用：  大學部：1 鐘點台幣 2,000 元整。 研究所 1 鐘點 3,000 元整。 


